
 

特殊教育學系 

一、 本系歷史與發展特色 
本系簡史 

1.民國 58年起兼辦台灣省啟智教育師資訓練班，至第 51期（87年第 1學期）

共計結業學員 1877 人。 

2.民國 61年率先成立師專智能不足兒童教育組，供四、五年級學生選修。 

3.民國 69年成立特殊教育中心，負責輔導區內之國民小學推行特殊教育工作之

輔導。 

4.民國 76年在本校初教系成立「智能不足兒童教育組」。 

5.民國 80年成立本系，招收一班學生，至 85年增為二班。 

6.民國 90年奉准成立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7.民國 91年辦理暑期特教教學碩士班，供現職特殊教育教師在職進修。 

8.民國 92年辦理夜間特教教學碩士班，供現職普通班教師在職進修。 

9.民國 92年奉准成立早期療育碩士班。 

 10.民國 105年奉准成立特教碩士在職專班。 

本系發展特色 

1. 在特殊教育界具開創與推動之角色與地位。 

2. 師資多元，陣容堅強，在訓練特殊教育師資方面具備悠久歷史與豐富之教學經

驗。 

3. 順應國際特殊教育潮流，積極開拓特殊教育相關領域進修管道。 

4. 實施數位化教學，強調科技輔具之應用教學。 

5. 具備國際觀，積極開拓國際學術研究。 

 

二、教育目標 

1. 培育具支持特殊需求者專業知能之人才 

2. 培育具特殊教育教學專業之人才 

3. 培育具服務特殊需求者及其家庭之人才 

三、核心能力 

1. 特殊教育專業知能 

2. 特殊教育實踐參與 

3. 創意思考、勇於批判與解決問題 

4. 服務特殊需求學生及其家庭，體現生命價值 

5. 恪守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6. 因應多元文化，尊重個別差異 

7. 具備學習新資訊和運用新技能的能力(含外語) 



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一)培養各階段之特殊教育教師 
延續本系培育特殊教育師資之豐富教學經驗，以原有之特教教育專業課程為核

心，培育具專業能力之小學、學前等階段之特殊教育教師。 

本系專門課程，為培養特殊教育師資而設計，依法令規定開設二大類課程-『身

心障礙教育類』暨『資賦優異教育類』。學生依其所選修之課程，於畢業時至少

可取得 1 類特殊教育教師資格。各類課程系統以基礎、學生個人與發展、課程

、教學、支持系統與特殊議題為設計之主軸。 

 

(二)培養非教師之專業人才 

以本系原有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為核心，鼓勵學生跨選其他系之課程，如與教育

心理與諮商學系合作，培育具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諮商與輔導人才。 

 

學生在學 4年須修習：通識課程（28 學分）、專門課程（70學分）、跨域專長學

分（30 學分）。除有特別規定之外，原則上開放跨年級、跨領域選修。學生更可

依個人性向、生涯發展再申請其他學系為輔系、雙主修，培養其他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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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壹、校共同課程暨通識領域課程： 

一、校共同必修課程(英文、閱讀與寫作、大三體育興趣選項)共計 10 學分 
二、大一、大二體育課程(體育(一)、(二)、(三)、(四))共計 4 學分，為必修課程，修畢不列計校

共同課程學分，但得採計為彈性課程學分 
三、校共同選修課程均 0 學分且不列計畢業學分 
四、通識選修課程共計 18 學分，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習最少跨四個領域課程，其中至少應包括外

國語言與文化領域 2 學分及數位科技與傳播領域之「基礎程式設計」課程 2 學分(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資訊科學系及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學生可『免修』「基礎程式設計」，但需修習
該系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 

貳、專門課程：各學系專門課程 70 學分 
參、彈性課程：30 學分 

一、 可修習本系精進課程 
二、 可修習他系或他組提供之跨域專長模組課程 
三、 可修習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課程 
四、 可選修各類教育專業課程（未具該類教育學程資格之學生，須另外經甄選方得修習） 

1.各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年(4學期)，其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1）國民小學：至少 46學分。 
（2）幼兒園：至少 50學分。 
（3）特殊教育學校（班）：至少 44-48學分。 

幼兒園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身心障礙類組 44 學分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身心障礙類組 48 學分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資賦優異類組 48 學分 

2.各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擬任教類科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時數規
定如下： 

（1）國民小學：至少 72小時。 
（2）幼兒園：至少 54小時。 
（3）特殊教育學校（班）：依師資生修習之教育階段規定時數。 

五、 學生畢業前應修畢下列五種課程之一：「本系精進課程」、他系或他組「跨域專長模組」
、「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各類教育專業課程」。 

六、 可跨系、跨校、跨國修課(跨國修課需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 
七、 修畢通識課程 18 學分外，另選修通識各領域課程，可採計至彈性學分。 
八、 體育(一)、(二)、(三)、(四)得採計於彈性學分。 



七、教學科目 


